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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

的重要论述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，落实教育部《关于

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》精神，我厅决定举办“园丁杯”广

西教育系统第六届书法篆刻作品展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加对象 

全区各大、中、小学教职员工、在校学生，各级教育行政部

门的干部职工。 

二、内容要求 

本次展览以“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”为主题，提倡

书写或篆刻与此相关的诗词、楹联、文赋等；亦可紧扣展览主题

自撰书写内容，文白均可，诗、词、曲、赋、联、文等体裁不限。

书写非自撰内容时应注意使用权威版本，保持内容的准确连贯和

相对完整，落款处写上原作者姓名及篇名，并附作品释文。投稿

作者须遵守《著作权法》及相关法律规定，确保书写内容不存在

著作权、名誉权等争议和纠纷。因书写内容而产生的纠纷，由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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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作者本人负责。 

三、形式要求 

（一）书法作品尺寸在 6尺整张以内，且不得小于 4尺对开，

一律为竖式，毛笔书写，书体不限。 

（二）篆刻作品只收印屏（附释文），不少于八方印，且至

少要有两方印章边款，尺寸统一为四尺对开条幅。 

（三）所有作品请勿托裱，不符合尺寸要求者不予评选。 

四、征稿时间 

本次展览对投稿作品的评选，分为初评与复评两个阶段进

行。参加初评的作品要求以电子照片的方式进行投稿，投稿时间

从即日起至 2021年 9 月 30日止。 

进入复评阶段的作品，作者需获取展览组织者入围复评通知

后，再以作品原件进行投稿，投稿起止时间另行通知。 

五、评审安排 

（一）评审分组 

1.教工组（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职员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

干部职工）。 

2.学生组 

（1）大学组（分专业组和非专业组） 

（2）中学组（高中、初中、中职、中专、技工学校） 

（3）小学组 

（二）评审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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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师作品不评奖，只评出入展作品和入选作品。入展 60

件，入选若干件。 

2.学生作品优秀奖 30 件（大、中、小学每组 10件）直接入

展，另入展 180件（每组 60 件），入选若干件。 

3.评审提倡文化内涵，注重文字规范，对书写内容、文字正

误以及篆法、草法加强审查。自作诗文优秀者，在同等艺术水准

情况下，优先作为入展和评选优秀作品的条件。 

4.视情况对获奖作者进行抽查或面试，严查代笔和抄袭。凡

经面试确认投稿作品非本人创作或抄袭他人者，取消获奖及入展

资格，同时将抽查结果通报其所在学校或单位。书写古代碑帖集

字、集联，及已在公开出版物发表的古今作品，视为临摹，不予

入选。 

5.入展或入选作品的展览、研究、摄影、录像、出版、宣传

及所有权归承办单位处置。 

六、展览安排 

本次展览将视疫情情况择期在百色学院举行（展览联系人及

电话：李雄涛，18276635863）， 并出版作品集。 

七、作品报送 

（一）此次展览不收评审费。全区各高校、区直各中职学校

以学校为单位报送作品，各中小学校以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为单

位报送作品（市直属学校由市教育局组织报送作品）。作者亦可

个人单独投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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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投稿时每人投稿作品不能超过 2件，并保持落款姓名

一致。投稿作品一律不予退稿。 

（三）参加初评的作品以拍摄成电子照片的方式投稿，照片

要求为高清数码照片（画面清晰不变形，原始精度不低于 800万

像素），并按“院校（或单位）名称（全称）+作者姓名+联系电

话+作品名”的文件命名格式对该照片进行命名。 

学校或单位组织参加展览的，应填写“园丁杯”广西教育系

统第六届书法篆刻作品展推荐作品汇总表（见附件 1，以下简称

汇总表），同时组织作者填写“园丁杯”广西教育系统第六届书

法篆刻作品展投稿作品登记表（见附件 2，以下简称登记表），

并将两个表的电子文档（汇总表为电子文档形式，登记表为照片

文件形式）与作品的电子照片用压缩软件打包后发送到下列指定

邮箱。作者个人单独投稿的，只需填写登记表，报送时参照上述

学校或单位组织参加展览的处理办法进行投稿。 

教工组投稿邮箱：1601672928@qq.com 

大学专业组投稿邮箱：2743727584@qq.com 

大学非专业组投稿邮箱：842487673@qq.com 

中学组投稿邮箱：1032538610@qq.com 

小学组投稿邮箱：2498939146@qq.com 

（四）参加复评的作品必须提交作品原件，学校、单位或作

者个人接到作品入围复评的通知后，应按通知规定的截止时间邮

寄作品，且必须保证邮寄的作品原件与投稿参加初评时电子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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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所显示的作品为同一件作品，并在作品背面右下方用铅笔正楷

注明：作者真实姓名、性别、学校（或单位）名称、联系电话（毕

业班学生应填写长期有效的电话号码，以防作者因升学或工作而

失联，影响评选结果的通知）。大学组学生投稿须注明所学专业，

并随附其学生证复印件；书法专业高校学生参加大学专业组评

审，其作品须在背面注明“专业组”。 

作品接收地址：广西百色市右江区中山二路 21 号百色学院

澄碧校区教育科学学院；邮编：533000。 

1.教工组作品收件人： 黄玉娇，联系电话： 18174965884。 

2.大学生专业组作品收件人：黄朝章，联系电话： 

15977638841。 

3.大学生非专业组作品收件人：韦小梅，联系电话：

18278694295。 

4.中学生组作品收件人：陆玉蓉，联系电话：18378613413。 

5.小学组作品收件人：苏红红，联系电话：17777605423。 

（五）各地各校应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和师生积极参加本次活

动，并按照通知注明的截止时间报送相关作品，逾期不得参评。 

八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对获得优秀奖的作者颁发获奖证书并赠送本次展览作

品集 3册；对入展、入选作者颁发证书，并获赠本次展览作品集

1 册。作品入展的教师可获推荐加入广西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

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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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展览证书、展览作品集，将在展览开幕后 3个月

之内由主办方寄送作者。 

（三）参加复评的作品原件与参加初评时电子照片上显示的

作品不是同一件作品的，或者作品原件未按照入围复评的通知上

规定的投稿截止时间寄达作品的，视为作者自动放弃参加展览的

评比，一切后果自负。 

（四）对代笔和抄袭的举报长期有效。凡是发现或被举报有

作弊问题，经组委会核实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将视情节轻重，

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处理。 

（五）凡投稿者视为其认同并遵守本通知的各项要求。 

 

附件：1.“园丁杯”广西教育系统第六届书法篆刻作品展 

推荐作品汇总表 

2.“园丁杯”广西教育系统第六届书法篆刻作品展 

投稿作品登记表 

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2021 年 6月 3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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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 

推荐单位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联系人         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姓名 作品题目 作品尺寸 联系电话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填表须知： 

1.为方便填写，此表可复制，亦可按此格式自行制表; 

2.填表时必须填写序号; 

3. 一页填不完需另附它页时，应在每页注明一共多少页，当前页为第几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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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 

 

作者姓名  性别  民族  

参展组别 1.教工组  2.大学组（专业组、非专业组） 3.中学组  4.小学组 

详细地址  邮政编码 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作品题目  作品尺寸  

创作时间  作者单位  

篆书、篆刻、草书请附释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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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原创承诺（请参赛者将以下承诺文字用黑色签字笔原文抄写并签名）： 

本人郑重承诺：所提交的参赛作品为本人原创，不存在临摹、抄袭、代笔

等行为，因此产生相关法律纠纷由本人负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手写）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1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作者填写“参展组别”栏目时，请在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参展组别上划“√” 


